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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機關如何採購節能改善專案—以節能績

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專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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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節能減碳已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因為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氣候變遷，使得

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率，以減少地球上有限能源的耗用及二氧化碳溫室氣體

排放，再度成為各國重要的能源政策，並被視為當下最經濟有效的減碳策略。在此

風 潮 下 如 何 誘 導 民 間 資 金 、 人 力 及 技 術 投 入 能 源 技 術 服 務 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ESCOs)之新興知識型服務業之發展，以擴大國家整體節約能源成效，

降低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已成為各國政府落實節能減碳的重要政策。藉節能績

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計畫，率先由公部門導入能源技術服務業提供節能績效保

證契約(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ESPC)，以機關改善能源使用效率所獲

之節能效益，償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投入節能改善專案所需費用，以提高機關進行

長期節約能源計畫之意願。機關執行時如何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甄選出適合之技術

服務廠商提供節能績效保證服務，以有效提升機關能源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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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節能減碳已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形成社會消費與生產型態的典範移轉。然

而節能減碳是一項需要時時刻刻持續進行的工作，並由每個人逐步擴展至群體，藉

由身體力行的長期累積，型塑節能社會；同時利用此一國際新興低碳經濟的移轉契

機，創造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邁向低碳經濟。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能源科技展望 2008」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2008)報告：為達成全球 2050 年二氧化碳(CO2)

排放量減為 2008 年排放量 280 億噸之一半，其關鍵技術包括：1.能源使用端效率

提升(47%)；2.發電效率提升技術(7%)；3.再生能源(21%)；4.核能發電(19%)；5.碳

捕捉與封存(19%)，可見提升能源使用效率與節約能源將扮演 CO2 排放減量 54％(包

括能源使用端 47％，發電 7％)的重責大任。 

因應全球暖化之國際議題及京都議定書生效，先進國家政府為擴大節能成效，

皆透過政策措施誘導民間資金、人力及技術共同投入中長期節約能源改善計畫，以

擴大國家整體節約能源成效，降低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因此紛紛推動「能源技

術服務業(ESCO；energy service companies)」之新興知識型服務業之發展。  

大部分機關在節約能源專業人員不足情況下，如何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甄選出

適合之技術服務廠商提供節能績效保證服務，以有效提升機關能源使用效率，協助

機關以工程改善節能績效保證模式進行實質改善以落實節能減碳之目標，如何甄選

出適宜廠商進行此種專案，是機關迫切需要了解與參考的課題。  

本研究之動機及目的在於：1.機關如何採購節能績效保證專案進行節能改善；

2.甄選服務廠商時，招標文件中規範服務建議書應撰擬內容為何？以使業主瞭解服

務廠商提供專業之能力；3.服務廠商在服務建議書中究應撰擬何內容？以增加得標

或獲得優先議約權之機會。希望藉由本研究能提供業主及廠商招、投標時之參考(研

究動機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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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動機示意圖 

二、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概述 

2.1 政府機關學校節能減碳 

經濟部能源局為加強並擴大落實執行政府機關學校節能減碳，經報行政院於民

國 97 年 8 月 6 日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要求各級政府機關

學校每年用電量與用油量須為負成長，並以 104 年累計總體節約能源 7%為目標，

預計 7 年內節約用電約 9 億度，減少 CO2 排放 57.3 萬噸。政府並以政策導引的方

式展現節能減碳的理念，由政府機關學校帶頭示範，讓民眾及機關學校都能感受「節

能減碳」是經常性及全面性的政策方向，以建立良好學習典範引導民間採行。為導

入能源技術服務業提供機關「節能績效保證契約」服務，以能源用戶改善能源使用

效率所獲之節能效益，償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投入節能計畫所需費用，以提高能源

用戶進行長期節約能源計畫之意願。並於前揭措施實施事項中明訂機關辦理如照

明、空調、電力、動力、能源管理監控等相關汰換措施或整體節能改造工程時，得

導入民間能源技術服務業(energy services companies；ESCOs)，以改善後所節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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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費用，分期償還 ESCOs 業者之服務費用方式辦理採購，機關得採最有利標評

選服務廠商。  

2.2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特性 

能源技術服務業與機關以契約形式約定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的節能目標，能源技

術服務業提供必要的服務以達成約定之節能目標，機關以節能效益支付服務費用及

其合理利潤的節能機制。藉由節能績效保證契約，以突破政府機關推動節約能源所

面臨預算編列、技術及人力不足等問題，經濟部能源局參考國外經驗於 94 年 11 月

24 日公告「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要點」，針對公部門進行落實節能改

善之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期藉由補助公部門方式，建立能源技術服務業節

能績效保證服務之商業服務模式，協助機關達成預期節約能源的目標並帶動能源技

術服務產業之發展。  

能 源 技 術 服 務 業 為 機 關 評 估 可 行 的 節 能 改 善 措 施 (energy conservation 

measures；ECMs)，分析改善工程所需要的資金及回收年限，機關若能有預算執行，

通常便以傳統工程發包程序完成節能改善工程。若機關缺少經費執行，則用改善工

程執行後所節省能源的現金流，在契約期限內分期來償還該改善工程費用。節能績

效保證專案特色如下：  

1.自償性專案(self-sufficient) 

節能改善工程之投資費用，全部或部分從改善後所節省之能源費用中分期償還。 

2.節能效益保證(performance guarnteed) 

能源技術服務廠商必須保證達成契約中對機關所承諾的節能效益，否則不負擔費

用(no cure, no pay)。 

3.專案統包工程(turn-key project) 

能源技術服務廠商提供用戶自能源診斷評估、改善方案規劃、改善工程設計、工

程施工、監造管理，到財務規劃(financing program)及投資回收保證的等全面性服務

(one stop shopping)。 

4.非資產性擔保的融資(project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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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績效保證契約，完全是以節能改善工程案未來產生現金流的盈餘做為融資擔

保。 

5.節能效益量測與驗證(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M&V) 

能源技術服務廠商必須以適當的方法或程序量測與驗證節能效益。 

2.3 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專案執行情形 

經濟部能源局依據「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要點」，針對公部門進行

落實節能改善之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專案，補助金額以新臺幣 500 萬元為上

限，且未超過計畫執行經費 1/3 為原則。受補助單位應每年以改善能源使用效率所

獲之節能效益分期給付契約價金予能源技術服務業，其總金額不得低於專案計畫總

經費之 1/2。期藉由補助公部門方式，建立能源技術服務業節能績效保證服務之模

式，帶動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之發展。自 95 年起辦理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專案，

節能改善內容包括中央空調冰水主機汰換、照明系統更新汰換、熱水供應系統更新

汰換、增設電能管理及需量控制系統等，經由該示範專案進行之機關學校節能改

善，平均節能率超過 40％，節能成效甚佳，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

計畫執行成效整理如表 1。  

表 1  95~98 年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計畫執行成效  

類別 數量 
補助金額 

(萬元) 
自籌金額 

(萬元) 
總省能量

(kLoe/年)
CO2 減量

(噸/年) 
節能率

(%) 
節省金額 

(萬元) 

行政機關 9 3,121 8,703 1,226.6 2,942.4 51.8 1,397 

大學 11 4,731 11,242 1,919 4,643 54.7 2,660 

高級中學 5 1,494.5 2,999.1 394.7 1,013.5 34.8 599 

公立醫院 11 4,990.8 11,176.6 2,274.6 5,781.5 49.52 3,042 

合計 36 14,337.5 34,121.5 5,815.2 14,380.7 47.7 7,698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本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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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管理與能源技術服務廠商甄選相關課題研析 

3.1 專案管理與能源技術服務廠商之服務項目 

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發布之機關委託技服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 條規定，所稱「技術服務」，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建築師事務所

及其他依法令規定得提供技術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所提供與技術有關之可行性

研究、規劃、設計、監造、專案管理或其他服務。另依同辦法第 9 條規定，機關可

依實際需要就可行性研究、規劃、設計、招標、決標、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等之諮

詢及審查項目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理專案管理。 

依據經濟部公告之「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要點」，能源技術服務業

指依公司法登記成立之法人，且營業項目包括能源技術服務業(IG03010)，指從事

新淨潔能源、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率或抑制移轉尖峰用電負載之設備、系統

及工程之規劃、可行性研究、設計、製造、安裝、施工、維護、檢測、代操作、相

關軟硬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務之行業，因此能源技術服務業提供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之服務事項一般包括能源使用概況分析、節能診斷與評估、節能改善措施與方

案、改善前基準線建立、量化的節能目標、節能效益分享方式、量測和驗證方案等。 

3.2 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專案之招標方式  

3.2.1 採用統包最有利標之法規依據及作業程序  

依採購法可採最有利標之情形，大略可分為下列 3 類：第一為適用最有利標

決標；第二為準用最有利標評選優勝廠商；第三為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公開取

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及企劃書，取最有利標之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

茲就上述 3 種採購之法規依據及其作業程序分述如後：  

1.適用最有利標決標  

依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辦理工程、財物、勞務，

適用最有利標，不論採購金額大小，於招標均應前逐案報上級機關核准；於招標前成立

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但有前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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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行訂定或審定，並於開標前成立評選委員會即可。機關應於

採購評選委員會成立時，一併成立 3 人以上之工作小組，其成員至少應有 1 人具有採購

專業人員資格。另須注意適用採購法第 94 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及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之規定準備招標文件。採公開招標者辦理開

標、評選，第 1 次應有 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可開標。可預先於招標文件標示得更改之

項目，以便採行協商措施，評定最有利標後即決標。 (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建議改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以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

書，取最有利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依序議價或比價，不必報上級機關核准，

不必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程序可予簡化，作業更有效率，且達相同效果。) 

2.準用最有利標評選優勝廠商  

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至第 11 款規定以限制性招標辦理之專業服務、技術

服務及第 39 條專案管理廠商之評選，公告金額以上者，應分別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至其評選優勝廠商或勘選

認定適合需要者之作業，則準用最有利標之評選規定。於招標前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

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並適用採購法第 94 條評選委

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於招標前確認採購標的

屬專業服務或技術服務，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不論採購金額大小，無須於

招標前報上級機關核准即可辦理。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如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或第 10 款辦理評選，評選程序與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規定相同。惟建議改依中央機

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以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取最

有利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依序議價或比價，不必報上級機關核准，不必成立

採購評選委員會，程序可予簡化，作業更有效率，且達相同效果。 

3.取最有利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  

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採用最有利標之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或擇 2

家以上最符合需要者依序議價或比價。可於截止收件前先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敘明屆時如公告結果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報價或企劃書者，將改採限制性招標，

俾續行辦理；或於未取得 3 家以上廠商報價或企劃書者時，依當時情形簽辦。如未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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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簽准改採限制性招標而第 1 次公告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報價或企劃書者，其續辦第

2 次公告時，廠商家數得不受限制。擇符合需要者之程序、標準、評審小組之組成及分

工等均由機關依權責自行核定，無需報上級機關核准，免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可由

機關人員自行評審，以擇定最符合需要者。是否成立工作小組，亦由機關自行決定。 

3.2.2 採用統包異質採購最低標之法規依據及作業程序  

機關辦理異質採購可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辦理異質採購時

得於招標文件訂定審查標準，並成立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審查投標廠商之資

格及規格後，就合於標準之優良廠商開價格標，採最低標決標。辦理開標，應依

資格、規格及價格之順序分段開標。資格及規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經審查委

員會採評分方式審查，總平均不低於審查標準所定及格分數之廠商，方得辦理其

價格標之開標。審查委員會辦理評分，應就各審查項目、廠商資料及工作小組初

審意見，逐項討論後為之。機關訂定審查標準及成立審查委員會、工作小組，應

比照政府採購法所定最有利標評選辦法及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相關規定。   

3.2.3 採用價格最低標之法規依據及作業程序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19 條辦理公開招標，同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有 3 家以上

合格廠商投標，並以最低標且在底價以內者為決標對象。為避免最有利標與總價

決標之缺點，使機關能獲得節能績效保證最佳效益，以節能成本單價為決標依據。 

3.2.4 評定方式  

依據最有利標評選辦法其評選方式可概分為總評分法、評分單價法及序位法

3 種，另配合價格是否納入評比，又可衍生出不同之評定作業，分別說明如下：  

1.採總評分法  

(1)價格納入評分  

以 總 評 分 最 高 者 ， 且 經 機 關 首 長 或 評 選 委 員 會 過 半 之 決 定 者 為 最 有 利

標。招標文件訂定合格分數(例如平均 70 分)，並規定未達合格分數者，即不

得列為協商及決標對象。評選委員對於價格之給分，應考量該價格相對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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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標的之合理性，以決定其得分，而非與其他廠商之報價相較而決定其得

分。  

(2)價格不納入評分  

綜合考量廠商之總評分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出

席委員過半數決定最優者為最有利標。例如可訂明總滿分之合格分數為 70

分，未達 70 分者，不得列為協商及決標對象。  

(3)固定價格給付  

依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價格給付，以總評分最高者為最有利標。  

2.採評分單價法  

價格不納入評分，以價格與總評分之商數最低且經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數決

定者為最有利標。 

3.採序位法評定最有利標  

(1)價格納入評比  

以序位第一者為最有利標。即以每位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比序位合計

數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2)價格不納入評比  

綜合考量廠商之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數

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利標。  

(3)固定價格給付  

依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價格給付，以序位第一者為最有利標。假設招標

文件載明決標金額為 900 萬元，廠商不必報價，以序位第一且經評選委員會

出席委員過半數決定者為最有利標。  

3.3 專案管理與技術服務廠商評選作法  

受補助單位執行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計畫，鑑於機關大部分為非工

程專責單位，對辦理工程規劃、備標、審查投標文件及設計圖說、工程監造及工程

驗收等業務確有困難，因此委託專案管理廠商執行前述作業。其執行方式大體依政

府採購法第 49 條與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管理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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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企劃書，評選出適合之專案管理技術服務廠商後

辦理節能績效保證專案，若未能取得 3 家以上企劃書者，將依同法第 3 條規定改採

限制性招標不受 3 家廠商限制。委託技術服務廠商服務費用可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

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9 條第 2 項之「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計算，以個案工程專案管理服務費用百分比為服務費用，其服務費用百分比如表 2

與表 3。  

表 2  公共工程(不包括建築物工程)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參考表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參考(％) 建造費用  

(新臺幣) 設計及協辦招標決標  監造  

500 萬元以下部分 5.9 4.6 

超過 500 萬元至 1,000 萬

元部分 
5.6 4.4 

超過 1,000 萬元至 5,000

萬元部分 
5.0 3.9 

超過 5,000 萬元至 1 億元

部分 
4.3 3.3 

超過 1 億元至 5 億元部分 3.6 2.8 

超過 5 億元部分  3.2 2.4 

備註 一、設計、協辦招標決標及監造，如係由同一廠商辦理者，各項

服務費用所占百分比，得在上述百分比合計值範圍內，由機

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二、與同一服務契約有關之各項工程，合併計算建造費用。惟如

屬分期或分區施作，且契約已明訂依分期或分區給付服務費

用者，不在此限。 

三、特殊構造或用途、小規模(例如工程經費未達新臺幣一百萬

元)、國家公園範圍內或區位偏遠之工程，其服務費用得依個

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預估編列，不受本表百分比上限之限制。 

四、本表所列百分比，不包括本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第 2 款第 1 目及第 8 條第 3 款至第 5 款服

務事項之服務費用。其費用由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

行估算，如需加計，不受本表百分比上限之限制 
資料來源：行政院公共工程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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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專案管理(不含監造)技術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參考表  

建造費用 

(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

限參考(％) 
附 註 

3 億元以下部分 3.5 

超過3億元至5億元部分 3.0 

超過5億元至10億元部分 2.5 

超過 10 億元部分 2.2 

一、本表所列百分比為專案管理費占建造費用之

比率。 

二、本表所列百分比為公共工程全部委託專案管

理之上限值，包括可行性研究、規劃、設計、

招標、決標、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

審查。原則上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占百

分之五，規劃之諮詢及審查占 5%，設計之諮

詢及審查占 35%，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

占 10%，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

占 45%。機關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調整

該百分比之組成。 

三、與同一服務契約有關之各項工程，合併計算

建造費用。惟如屬分期或分區施作，且契約

已明訂依分期或分區給付服務費用者，不在

此限。 

資料來源：行政院公共工程管理委員會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改善工程服務廠商之甄選，大部分採用統包最有利標評選或

統包異質採購最低標方式甄選服務廠商，僅特殊個案因機關規定不得採用統包最有

利標評選之限制，參考最有利標之精神採用價格標，但仍須符合節能績效保證精神

由節能效益分期給付服務費用。由機關邀請外聘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評選委員

會，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對投標廠商所提「服

務建議書」之內容進行審查後評定服務廠商。  

以下僅就甄選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廠商評選作業程序概述如後(流程如圖 2)：  

1.招標文件準備  

依據節能改善項目之特性及需求，完成文件準備。 

2.抽選評選委員  

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自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建立之評選委員

資料庫，篩選分類後，抽選該次之評選委員名單 (評選委員名單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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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立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由機關編成工作小組，負責投標廠商資格審查等工作。 

4.評選委員核閱評選標準  

將投標須知及評選標準寄予評選委員核閱，若各評選委員對於評選標準有任何意見

時即召開工作小組會議，研討委員意見並儘速完成增修工作。 

5.公告及邀請監辦  

完成刊登採購公報及採購網路；屬查核金額以上採購，檢附相關資料報請上級機關

派員監辦。 

6.廠商投標文件收件  

7.投標廠商法定家數審查  

「工作小組」於廠商投標文件拆封前，須審查投標廠商是否符合「採購法施行細則」

第 55 條規定，若符合家數未達 3 家以上者，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不予開封，並公告流

標。 

8.資格審查  

評選須知之規定審查參選廠商之資格，包括：投標聲明書、廠商設立證明、實務業

績證明、專業人員基本資料、公司印模單、納稅證明等進行廠商資格審查。如技服廠商

採異業共同投標者，亦必須審查「共同投標協議書」。 

9.服務建議書檢查  

「工作小組」辦理資格審查後，即檢查符合資格之廠商所投遞之服務建議書是否完

備，並查驗服務建議書規格及內容是否符合評選須知之規定，檢查結果應詳實記錄，俾

利供評選委員評選時參考。 

10.綜合評定廠商名次  

確認到場委員人數是否達法定開會人數，若到場委員達法定開會人數時，由召集人

召開評選委員會議，由承辦單位向各評選委員簡報其評選程序及細節後，評選委員就廠

商服務建議書簡報及口頭詢答與評選內容、項目及權重，評定廠商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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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議約  

評選委員綜合評定廠商名次後，通知第一順位廠商辦理議約。若第一順位廠商議約

不成，則由第二順位辦理議約，以此類推至第三順位議約廠商。議約不成之廠商，即

視為放棄其權利。 

12.決標  

完成議約程序後，將評選結果(含評選委員會會議紀錄)及議約決標結果簽請主辦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示，並公告決標結果。 

13.簽約  

決標之廠商，通知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簽約手續，若無故不依時限簽約者，視同棄權

論，並依據「採購法」第 101 條「得標後無正當理由而不訂約」之規定辦理，同時由次

一順位之廠商取得議約權。簽訂契約後，對於評定為第 2 名及第 3 名之投標廠商，發予

獎勵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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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甄選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廠商評選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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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服務建議書之內容 

綜觀前述作業程序，在投標廠商符合資格之前提下，倘不考慮廠商規模、實績

等客觀因素，則服務建議書之審查似乎攸關投標廠商是否能順利取得優先議約權或

得標之機會。  

機關要求技術服務廠商提送服務建議書，旨在瞭解廠商履約能力，至於服務建

議書撰擬內容當與最有利標評選項目有絕對關係，以下僅就法規面探討評選項目應

參考事項。 

4.1 法規規範之評選項目 

1.最有利標評選辦法  

有關「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5 條，最有利標之評選項目及子項，得就下列事項擇

定之： 

(1)技術：如技術規格性能、專業或技術人力、專業能力、如期履約能力、技術

可行性、設備資源、訓練能力、維修能力、施工方法、經濟性、標準化、輕薄

短小程度、環境保護程度、考量弱勢使用者之需要、計畫之完整性或對本採購

之瞭解程度等。  

(2)品質：如品質管制能力、檢驗測試方法、偵錯率、操作容易度、維修容易度、

精密度、安全性、穩定性、可靠度、美觀、使用舒適度、故障或使用壽命等。 

(3)功能：如產能、多樣性、擴充性、相容性、前瞻性或特殊效能等。  

(4)管理：如組織架構、人員素質及組成、工作介面處理、期程管理、履約所需

採購作業管理、工地管理、安全維護、會計制度、財務狀況、財務管理、計畫

管理能力或分包計畫等。  

(5)商業條款：如履約期限、付款條件、維修服務時間、售後服務、保固期或文

件備置等。  

(6)過去履約績效：如履約紀錄、經驗、實績、法令之遵守、如期履約效率、履

約成本控制紀錄、勞雇關係或人為災害事故等情形。  



16 機關如何採購節能改善專案—以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專案為例  

(7)價格：如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完整性、合理性、超預算或超底價情形、

履約成本控制方式、後續使用或營運成本、維修成本、殘值、報廢處理費用或

成本效益等。  

(8)財務計畫：如採購法第 99 條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案件之營運收支預估、

資金籌措計畫、分年現金流量或投資效益分析等。  

(9)其他與採購之功能或效益相關之事項。  

2.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有關技服廠商評選辦法第 7 條規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審項目，除法令另有

規定者外，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載明下列事項： 

(1)廠商於技術服務項目之經驗及信譽。  

(2)建議書之完整性、可行性及對服務事項之瞭解程度。  

(3)工作計畫及預定計畫。  

(4)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能力。  

(5)如期履約能力。  

(6)廠商之資源及其他支援能力。  

(7)價格。  

(8)其他必要事項。  

4.2 服務建議書之內容 

4.2.1 各機關於招標文件規範服務建議書內容  

以下針對中央空調冰水主機汰換、熱水供應系統汰換及照明系統更新等節能

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專案，機關於其招標文件中規範服務建議書撰擬內容臚列

如下：  

1.中央空調冰水主機汰換  

(1)企業概況技術能力財務狀況及實績簡介。  

(2)節能改善提案：包括機關能源使用概況、主要耗能設備、節能改善範圍、現

行設備效率檢討、節能效果與節能率。  

(3)專案計畫執行概要：包括改善措施、工程設計及改善設備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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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財務規劃：詳細說明成本費用計算。  

(5)後續維護規劃：包括教育訓練、保養維修、維護及保固等。  

(6)節能改善前基準線之認定方式：各項節能措施改善前基準線建立方式約定。  

(7)量測與驗證方式：量測與驗證方法、量測週期、數據擷取時間及使用之量測

儀器。  

(8)未達節能率之處理方式：約定未達成保證節能率之處理模式。  

2.熱水供應系統汰換  

(1)機關環境背景現況分析：能源使用現況、現場勘查概況。  

(2)企業簡介：事業組織團隊、專業能力、專案財務結構及事業實績。  

(3)節能技術與節能策略執行：節能方案及效益分析、執行要點及詳細說明。  

(4)改善前基準線說明：基準線建立與計算基準。  

(5)改善策略與節能計算分析。  

(6)專案執行概要。  

(7)節能改善前基準線之認定方式及專案計畫節能績效計算方式。  

(8)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方式。  

(9)專案財務規劃。  

(10)未達預估節能率之處理方案。  

(11)維持節能績效之系統後續維護規劃。  

3.照明系統更新  

(1)企業簡介：組織、技術能力、財務狀況及事業實績。  

(2)節能改善提案：機關概要、現況調查(能源使用類型、主要耗能設備及用電歷

史資料)改善措施表。  

(3)專案計畫執行概要。  

(4)專案財務規劃。  

(5)後續維護規劃。  

(6)節能改善前基準線之認定方式。  

(7)量測與驗證方式。  

(8)未達預估節能率之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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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承諾額外回饋內容。  

機關於招標文件規定服務建議書撰擬內容，當與採購內容、所需之服務有絕對

之關係，以上述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言，主要在甄選專業服務廠商為其提升能源使用

效率，故其重點將著重於各項節能改善措施規劃、改善前基準線建立、節能績效量

測與驗證方式等，因此，服務建議書之內容，將著重於對該機關能源使用現況與設

備現況之瞭解、並提出節能改善之規劃、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方法及其認定方式等。 

4.2.2  節能績效保證示範補助推廣專案評選項目  

節 能 績 效 保 證 示 範 推 廣 補 助 專 案 已 執 行 數 年 ， 以 下 就 中 央 空 調 冰 水 主 機 汰

換、熱水供應系統及照明更新等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各機關所訂之評選項目整理如

表 4。  

表 4  各機關評選項目比較  

 A 機關 B 機關 C 機關 D 機關 

服務建議書內容     

報價內容     

專業能力     

業績及代表作     

節能改善前後量測驗證方式及儀器     

工作預定進度之安排     

承諾額外給付內容     

後續維護保養與保固承諾給付事項     

後續示範推廣     

簡報及現場詢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各機關所定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權重不同，但主要重點仍在服

務建議書完整性、報價內容，亦有將與本專案有關之承諾額外給付內容要求納入

評選項目者，本研究依據各廠商撰擬服務建議書，歸納應包含之內容為下列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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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概況：公司組織、技術能力、財務狀況、事業實績(曾經執行過之節能改善實

績)及有利評選之相關證照等。  

2.專案計畫執行概要：能源使用現況調查(用電契約容量、主要耗能設備、設備能源

效率)、改善措施(改善提案範圍、改善前狀況說明、改善措施、硬體與軟體規畫、

平面配置圖等)、節能評估(節能效益計算、保證達成之「專案計畫總節能率」量

化數值)、量測與驗證方式改善前基準線之建立方法與認定方式、建立基準線所需

之參數、數據擷取時間與週期、數據資料分析方法與工具、基準線之修正準則、

改善後之量測與驗證方式、量測儀器等)及未達預估節能率之處理方案等。  

3.財務規劃：價格設計費、材料費、施工費、保險費、勞安費、業務費、設備使用

費、專案融資計畫、管理費及其他費用，工程費用分析包括選用材料、設備規範、

廠牌、數量、單價等)、節能效益與付款時程規劃等。  

4.後續維護之規劃：教育訓練、節能效益驗證期間維護保養約定、保固範圍與項目

之規劃、節能效益驗證期滿之後續維護保養規劃等。  

5.有利本專案推動之建議：節能創意措施。  

6.其他未於上述項目說明者，如能凸顯服務廠商之服務能力或對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有獨到見解之處，可視服務建議書篇幅加以說明，如工程風險控管計畫、第三者

查驗約定及其執行方式等，俾使服務建議書更臻完備。  

廠 商 所 撰 擬 之 服 務 建 議 書 將 於 得 標 後 依 據 評 選 委 員 指 示 及 機 關 審 查 事 項 修

正為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計畫書，提送機關審定並做為契約之附件，得標廠商應依

機關核定之計畫書貫徹執行，如因實際需要，得修訂計畫書，但廠商應提出詳細

說明及建議送請機關重新審定併入契約之補充協議。如廠商未能依計畫書執行，

則可能涉及違約，當於契約中另訂罰則或有關條款規範。因此，服務建議書為得

標廠商執行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之前身，應審慎提出可執行之規劃構想，不宜不切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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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由於大部分機關欠缺節約能源專業人力，對非工程之專責單位辦理實際節能績

效保證專案之工程規劃、備標、審查投標文件及設計圖說、工程監造及工程驗收等

業務有其困難。因此，大部份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執行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之招標、決

標、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等，為機關辦理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採購前，先行辦理專案

管理勞務採購再由專案管理廠商協助機關辦理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事宜。以下提出下

列幾點結論與建議供參考。  

1.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之精神為廠商提供節能績效保證契約，以機關改善能源使用效

率所獲之節能效益，償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投入節能改善專案所需費用。因此，

服務建議書中對於節能評估與改善措施、改善前基準線之建立方法與認定方式、

改善後之量測與驗證方式、所需參數與數值、數據擷取時間與週期、數據資料分

析方法與工具、基準線之修正準則及未達預估節能率之處理方案等，均需明確之

列出，以免衍生履約爭議。  

2.機關限於專業人力不足，委託專案管理廠商協助機關辦理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因

此，機關在甄選專案管理廠商時，應於招標文件中詳予規範專案管理廠商應協助

機關評估與審查承覽廠商所提改善前基準線建立與改善後節能效益結果驗證等

結果，以達機關節能減碳之目標。  

3.機關限制廠商服務建議書之總頁數，因此在服務建議書有限篇幅內，廠商如何凸

顯可提供之技術服務項目、經驗與信譽、對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之瞭解、工作構想

及計畫、履約能力等，進而受到評選委員青睞，乃為服務建議書撰擬時應掌握之

方向。服務建議書在廠商得標後，將納為契約附件，因此服務建議書應審慎提出。 

4.目前評選會議通常結合(服務建議書)簡報及答詢，因此簡報人員需能充分瞭解服

務建議書內容、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特性量測與驗證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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